
2014/15 
香港财政预算案

 

简介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宣读其任内第七份，亦是梁振英政府

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案（2014/15 财政年度）。
  

这份预算案的重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方面︰

( 1 )  提升竞争力； 

( 2 )  发展产业；

( 3 )  维持稳健的公共财政；

( 4 )  促进香港成宜居及宜商城市；及

( 5 )  确保可持续发展。
  

为达到上述目标，预算案就巩固香港的经济支柱、提升金融架构、鼓励发展

创新及科技产业、通过更广泛地使用信息科技使香港成为智能型城市、强化

基础建设、增加住宅土地及商用土地、针对人口老化提升社会福利及强化医

疗服务等几方面提出一些建议措施。

经济数据
  

2013 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2.9%，比 2012 年显著增长 1.5%。预测2014 

年本地生产总值有 3% 至 4% 的增长，低于过去十年 4.5% 的平均增长率。 
  

2013 年全年平均整体通胀率为 4.3%，基本通胀率为 4%。预测 2014 年全年

平均整体通胀率为 4.6%，基本通胀率则为 3.7%。
  

政府修订 2013/14 年度预测综合盈余为 12 亿港元（原本预测为 4.9 亿港元

赤字）。
  

预计 2014/15 年度账目将录得约 91 亿港元的综合盈余。

税务措施
  

提议的税务措施如下︰

( 1 )  宽免 2013/14 年度 75% 的利得税，以 10,000 港元为上限，于课税年

          度的最终应课税款中扣减。

( 2 )  宽免 2013/14 年度 75% 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评税，以 10,000 

          港元为上限，于课税年度的最终应课税款中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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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宽免应课差饷物业 2014/15 年度的首两季差饷，以每户每季 1,500 港元为上限。

( 4 )     供养 60 岁或以上父母 / 祖父母的免税额，在 2014/15 课税年度由 38,000 港元增加至 40,000 

             港元。与这些父母 / 祖父母连续全年同住的纳税人所享有的额外免税额会按同样幅度增加。

( 5 )     供养 55 至 59 岁父母 / 祖父母的免税额，在 2014/15 课税年度由 19,000 港元增加至 20,000 

             港元。与这些父母 / 祖父母连续全年同住的纳税人所享有的额外免税额会按同样幅度增加。 

( 6 )     如果父母 / 祖父母入住安老院舍，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由现时的 76,000 港元增加

             至 80,000 港元。

( 7 )     全面宽免交易所买卖基金交易的印花税以降低交易成本。

( 8 )     检讨《税务条例》对相关业务在利息扣税方面的要求，为这些业务扣减若干利息支出的安排

             厘清原则。

( 9 )     将电动车的首次登记税豁免期延长三年。
 

以上的第一至第三项是一次性税务纾缓措施。

非税务措施
  

建议的非税务措施包括：

( 1 )     代缴 1 个月公屋租金。

( 2 )     向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人士额外发放 1 个月津贴。

( 3 )     发行不多于 100 亿港元的“iBond”（即通胀挂钩债券）。

( 4 )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继续推行“小营业额保单”计划，为从事出口业务的中小企增加投保灵

             活性。

( 5 )     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延长 1 年。

( 6 )     配合广东省率先实现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

( 7 )     增拨 4,500 万港元，在未来 3 年为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会议展览活动，向主办机构和参加者提

             供更具吸引力、更切合需要的服务和优惠。

( 8 )     在创新及科技基金下设立“企业支持计划”，资助私营公司进行研发。每个项目的资助上限

             1,000 万港元。

( 9 )     扩大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范围至开发和系统整合工程、工业设计、符合性测试和临床测试等。

( 10 )  推出综合互动网上平台，汇聚初创企业和有关各方，推介发明和创新意念，吸引融资。

( 11 )  即时将每支烟的税款调高，以保障市民健康。

( 12 )  预留 5,000 万港元，以配对资金方式，资助零售业采用信息科技和其他技术。

( 13 )  提供 114 亿港元特惠资助，在 2020 年前分阶段淘汰全港欧盟四期前的柴油商业车辆。

( 14 )  在 2014/15 年度卖地计划中，纳入 34 幅住宅土地及 7 幅商业 / 商贸用地。

( 15 )  在财政上配合兴建第三条机场跑道。
 

以上的第一及第二项是一次性非税务纾缓措施。

总结
  

2014/15 年度财政预算案重点提出，随着人口老化、福利开支增加及香港作为成熟经济体经济增长

速度有限等因素，未来 7 至 15 年内，特区政府预期将无可避免出现结构性赤字。我们欣赏政府能

突显此议题。尽管未来的预测如此，我们还有时间作出挽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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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预期的结构性财赤及来年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司司长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提高营商竞争力及令

企业成为其业界高增值的一群，以增加财政收入。
 

预算案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即金融业、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工商及专业服

务业），如 : 加快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服务中心、全面豁免交易所买卖基金交易的印花税、于 2015

年完成香港国际机场的中场范围发展项目、开展具吸引力的大型盛事、提供充足的高级酒店房间供

应，及将香港发展成区内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
 

预算案特别提出鼓励创新及科技产业发展，以使香港的竞争力更多元化及提高各界的生产力。在此

方面的具体建议措施包括﹕提供每年最高 2,400 万港元的资助额资助香港的大学进行项目研发，及

扩大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范围。
 

此外，预算案提出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过去数十年，政府已展开一系列的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的

发展。来年，政府将继续在融资、拓展市场、建立品牌及提高生产力方面给予本地中小企业大力支

持。
 

今年预算案特区政府充分发挥了工作小组的作用。金融发展局及在 2013 年结集的长远财政计划工

作小组运用了其丰富的行业经验，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保障、稳定及扩阔税收，将公共开支与

本地生产总值的比值维持在百分之二十或以内，及计划设立“未来基金”善用财政盈余，未雨绸缪，

为将来可见的结构性财赤作好准备。
 

在保障税收方面，政府将加强执法打击逃税及避税以收回应赋的税款。我们预期香港税务局将会加

强打击滥用税务安排的个案，并继续展示保护政府收入及香港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对财经

事务的承担。
 

尽管大众支持维持现有税收，但众多专业团体同时一直倡议就扩阔税基展开公众讨论，对此，今年

财政预算案并没有作出回应。鉴于社会福利及公共医疗的经常性开支不断上升，我们认为现时就扩

阔税基展开公众咨询是适时的，但政府必须提出具体的理据，以说服香港人扩阔税基的必要性。
 

人口老化无疑会对公共财政带来持久的挑战。金融发展局及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的结论和建议为

我们提供了科学、客观的理据，加深社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当政府需致力审视开支及设法提高政

府效率的同时，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应以积极、理性及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目前财政依然稳健

的时候，及早拟定应对方案。

税率表
 

薪俸税
  

 
税率                                                                                     2013/14                      2014/15 (提议)

首 40,000 港元为

次 40,000 港元为

另 40,000 港元为

其余为

标准税率

2%

7%

12%

17%

15%

2%

7%

12%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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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扣除项目 (允许扣除的最高限额)                                   

个人进修开支

居所贷款利息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

慈善捐款

利得税

税率                                                    

供养兄弟 / 姊妹免税额 (不包括已被申请子女免税额的
兄弟 / 姊妹)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此项免税额是纳税人就该伤残人士
可享有的其他免税额外，可另外享有的免税额。)                                                                 

                                                                                      

                                                                                 

                                                                       

个人免税额                                                                            

           

全年与纳税人同住

年龄 55 至 59 岁:

不与纳税人同住 

全年与纳税人同住                                                                

                                     

120,000 港元

240,000 港元

 

140,000 港元

  70,000 港元

38,000 港元

76,000 港元

19,000 港元

38,000 港元

120,000 港元

240,000 港元

 

140,000 港元

  70,000 港元

                     40,000 港元

 80,000 港元

  20,000 港元

40,000 港元

  2013/14                     2014/15 (提议)

16.5%

15%

基本免税额                                                                                    

已婚人士免税额                                                                     

子女免税额 

第一至九名子女 (每名计算) :

出生年度                                                                             

其余年度                                                                           

供养父母 /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年龄 60 岁或以上:

不与纳税人同住

单亲家长免税额  120,000 港元

66,000 港元

 120,000 港元

 66,000 港元

33,000 港元  33,000 港元

  2013/14                       2014/15 (提议)

8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80,000 港元

17,500 港元

应税收入之 35%

 8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76,000 港元

 15,000 港元

应税收入之 35%

2014/15 

法团 ( 即有限公司 )                                                                                      

非法团业务 ( 即独资业务或合伙业务)                    



楼宇环境保护装置折旧免税额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每年免税额                                                                                                   20%

建筑物翻修开支折旧免税额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每年免税额                                                                                   20%  (直至剩余扣至零)

商业建筑物折旧免税额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每年免税额                                                                           4% 

工业建筑物折旧免税额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初期免税额                                                                           20%

每年免税额                                                                           4%

     2014/15

     2014/15

                         2014/15

2014/15

机械或工业装置折旧免税额

                                                         

环境保护机械及汽车                                                                           100%

初期免税额                                                                                                  60%

每年免税额 (视乎该固定资产性质)                                                          10%, 20% 或 30%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2014/15

订明固定资产折旧免税额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完全扣除                                                                                            100%

      2014/15

其他合资格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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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税  

 

任何座落于香港之土地或建筑物的拥有人，就该等土地或建筑物的应评税净值，于 2014/15 课税年

度以 15%（2013/14: 15%）标准税率缴纳物业税。

印花税  

 

1. 从价印花税

如:

甲、任何公司或个人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或之前购买香港住宅或非住宅物业; 或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后购买香港住宅物业，而购买该住宅物业时，该香港

          永久性居民并没拥有任何香港住宅物业; 则

印花税将按物业的售价或价值(以较高者为准)以表一所示的从价印花税税率计算。

从价印花税  (表一)

物业售价或价值(以较高者为准) 税率

  2,000,000 港元或以下

  2,000,001 港元 –   2,351,760 港元

  2,351,761 港元 –   3,000,000 港元

  3,000,001 港元 –   3,290,320 港元

  3,290,321 港元 –   4,000,000 港元

  4,000,001 港元 –   4,428,570 港元

  4,428,571 港元 –   6,000,000 港元

  6,000,001 港元 –   6,720,000 港元

  6,720,001 港元 – 20,000,000 港元

20,000,001 港元 – 21,739,120 港元

21,739,121 港元或以上  

100 港元                                                                

1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 港元金额的 10%

1.5%

45,000 港元 + 超出   3,000,000 港元金额的 10%

 2.25%

90,000 港元 + 超出   4,000,000 港元金额的 10%

 3%

180,000 港元 + 超出   6,000,000 港元金额的 10%

3.75%

 75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0 港元金额的 10%

 4.25%



  3,290,331 港元 –      4,000,000 港元

  4,000,001 港元 –      4,428,580 港元

  4,428,581 港元 –      6,000,000 港元

  6,000,001 港元 –     6,720,000 港元

  6,720,001 港元 –   20,000,000 港元

20,000,001 港元 –   21,739,130 港元

21,739,131 港元或以上  

4.5%

180,000 港元 + 超出     4,000,000 港元金额的 20%

6%

360,000 港元 + 超出     6,000,000 港元金额的 20%

7.5%

1,50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0 港元金额的 20%

8.5%

2. 额外印花税

除从价印花税外，任何个人或公司出售于若干相关期间购入的住宅物业及于该住宅物业指定持有期

限内转售便须缴交额外印花税。
 

如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6 日期间购买住宅物业，税局会就该物业的售价或价值

(以较高者为准)按以下税率征收额外印花税:

 

持有期（月）                                                                      税率

6 个月或以内                                                                                     15%

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                                               10%

超过 12 个月但在 24 个月或以内                                                   5%

新从价印花税(表二)

物业售价或价值(以较高者为准) 税率

2,000,000 港元或以下

2,000,001 港元 –     2,176,470 港元

2,176,471 港元 –     3,000,000 港元

3,000,001 港元 –     3,290,330 港元

1.5%

3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 港元金额的 20%

3%

90,000 港元 + 超出      3,000,000 港元金额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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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印花税须以表二所示的新从价印花税税率计算:

甲、任何公司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后购买香港住宅或非住宅物业;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后购买香港非住宅物业; 或

丙、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后购买香港住宅物业，而购买该物业时，该香港永久

          性居民已在港拥有住宅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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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买家印花税

除香港永久性居民外，任何人士（包括香港及非香港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后购入住宅

物业，除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外，还须缴交 15% 的买家印花税。

打印文件之前请考虑环境保护

 
本刊物所载数据仅供一般参考及商讨之用。本所已致力提供及时和准确的数据，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数据在任何时间都是准确及完整。
任何人士依据所载资料行事时，应寻求适当的专业意见。如欲了解更多，请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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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月）                                                                      税率

6 个月或以内                                                                                     20%

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                                               15%

超过 12 个月但在 36 个月或以内                                                  10%

如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后购买住宅物业，税局则按以下税率征收额外印花税:

香港骏诚商务有限公司




